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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解读投资者从事私募证券投资获得收入纳税优惠政策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文）第二章节的规定：

一、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
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知：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在实务
中，很多私募基金财务人员便认为：投资者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分配取得的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
得税。

上述这种观点看似有理有据，但是在实际业务过程中却得不到税务局的认可，也即税务局认为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不享受财税[2008]1号文第二章节第二条的优惠政策：即投资者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
分配取得的收入，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针对此，笔者从税务局官方查询相关政策，并终在湖北税务局网站上得到了较为权威的回复，其具体理
由如下： 

官方给出的主要理由为：从立法背景考虑，财税〔2008〕1号文件下发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开募集基
金，因此，原则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暂不能适用证券投资基金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以上根据腾博国际谭小姐实际办理经验撰写，详情可点主页添加微信咨询。

专业服务机构推荐：关于腾博国际，自2005年成立至今，依靠精英团队、深厚资源、精准服务，成功为
上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优质的金融与商务服务。前海优秀招商合伙人，以自贸区为起点，联通粤港澳大
湾区，辐射全国，覆盖全球，现已成长为全球一站式企业高端服务提供商,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社会资源，
主要办理业务为前海企业入驻与续签、各类公司收购、变更、全金融牌照申请、会计审计业务、香港海
外移民、综合金融服务和许可审批,欢迎咨询腾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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